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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94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转发《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关于在全省
开展小学语文“绘读童诗”主题活动的通知》

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小学：

现将《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关于在全省开展小学语文“绘

读童诗”主题活动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我院落实该文件的

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区教育局自行组织开展优秀作品评选工作，以区为单

位将优秀作品按照文件要求按时上报到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

王琴玉老师处。

二、直属小学开展“绘读童诗”各类主题活动，将评选出来

的优秀作品按分配的名额上报到我院（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2），

再由我院统一评选上报。

三、市级评选活动截止日期为 5 月 20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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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市级评选产生的评委及工作人员劳务费、证书制作费等

由我院支出。

附件:1.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关于在全省开展小学语文

“绘读童诗”主题活动的通知

2.直属学校名额分配表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3 月 29 日

（联系人：刘顺泉;联系电话：88597936）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